
附件二：
考  生  须  知
一、考生须仔细阅读《报名现场确认注意事项》、《考生须知》、《面试科目考试规则》、《笔试科目考试规则》等以及考点《考试信息公告栏》内的考务事宜公告。
二、考生网上缴费成功后，按照报名系统提示的规定时间（2015年3月13日下午14:30至下午17:00），凭本人二代《居民身份证》和《四川大学2015年艺术类校考报名表》到四川大学考点进行现场确认，签定《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》并领取专业考试《准考证》。
三、考生必须凭《准考证》和二代《居民身份证》参加考试，考生本人的《准考证》上已排定了考生所参加的各个专业面试科目考试点名时间，凡不按《准考证》上规定的专业考试点名时间和顺序参加考试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，责任自负。请考生务必带好《准考证》和二代《居民身份证》，按规定的考试点名时间，提前二十分钟到四川大学考点面试科目考试点名处，集合点名参加面试科目考试。
    四、报考编导和音乐学专业的考生笔试科目不点名，但必须在3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熟悉笔试科目考室。编导专业笔试科目：编写故事（考试时间为90分钟），音乐学专业笔试科目：乐理练耳（考试时间为90分钟）。考生参加笔试科目考试时须提前二十分钟进入考室，3月14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2：30准时开考，在考试开始15分钟后，考生不能再进入考场考试，迟到、误考责任自负。
五、考生须做好考前准备。1.报考舞蹈专业的考生须准备好伴奏带（伴奏带须倒至选定的曲目）和考试服装，女生需长发盘头，身穿体操服（无袖、三角裤）、练功鞋，男生需身穿背心、短裤、练功鞋，男、女生均不准佩带饰物，可自备必要的道具，考前应充分活动身体。2.报考表演专业的考生须准备好朗诵稿和演唱曲目。3.报考音乐学专业的考生须准备好自选歌曲。4.考生须不化妆参加专业面试。
六、考生在考试结束后，必须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周围讨论和喧哗。
七、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和合格证我校将于2015年4月下旬网上公布，网址：http://zs.scu.edu.cn/zhaosheng。凡对专业成绩有疑问需查询的考生，请在专业考试成绩公布后的一周内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成绩复查，逾期不再办理。复查成绩申请方式：（请写明：姓名、省份、专业、专业考号、高考报名号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等信息）：① 考生本人将书面查分申请并在下面附上本人《身份证》和专业《准考证》复印件，发传真至招生就业处（028-85408370、85405563）；② 考生本人发电子邮件至nic8401@scu.edu.cn。
八、2015年我校艺术类的招生专业及计划，各省教育考试院将在其“《招生考试报》2015年招生计划合订本”中向社会公布，具体的招生学校、专业名称及代码、计划数、专业类别、投档模式、收费标准等均以该合订本中公布的为准，请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仔细查阅。
九、为了保证新生质量，新生入学后我校将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进行复查，凡不符合招生条件或有舞弊行为者取消入学资格，退回原籍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十、考生严禁携带任何电子产品（通讯工具、MP3、MP4、录音机、照相机等）进入考场，违者按教育部《关于全面加强教育考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15号）和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18号）等有关条款严肃处理。
十一、本次专业考试所用的考室均经过有关部门的安全鉴定，请考生放心参加专业考试。考生在考前熟悉考场时,须了解应急疏散通道和安全场所。考试期间如发生突发事件，考生要沉着冷静，切忌慌张，一定要听从监考员和工作人员的指挥；任何情况下，考生不得将试卷、答卷（含草稿纸）带出考场。考生要遵守纪律，不得交头接耳，尤其不得谈论与试题有关的内容或有违背考试公平公正的行为。凡认定有违规行为的考生，将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处理。离开考场考生如自愿放弃继续考试，须在《考场记事表》上亲笔签名确认，并在安全场所的指定区域休息，离开考点时间不得早于当次科目考试规则规定的时间范围。对自愿放弃继续考试的考生不再组织补考。
十二、▲敬告考生：请不要轻信校外机构和个人的招生考试宣传，以免你的权益受到损害。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慎重对待，避免上当受骗。若因轻信不实宣传引起的一切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三月

